矿产金属矿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政府间论坛
职权范围
导言
政府间论坛成员国，
注意到2002年9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通过的实施计划的首要任

务，特别是有关矿产金属矿业的各项重点工作，其目的在于实施21世纪议程，以减少贫

困、改变那些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对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的自然资源加以保护和管理，并积极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活动，
重申各自所作出的保证，即鼓励所有相关各方积极开展伙伴式合作活动，共同落实和支持

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的成果，
认识到矿产金属矿业是现代生活的基本要素，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确保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都能分享矿产金属矿业部门目前的活动所创造的好处，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尽量减少上述活动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认识到各国政府必须在创造有效的政策和监管环境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促进矿产金属矿业为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同时各国政府必须充分参与有关的全球性辩论，就那些对矿业部门造成影响的问题展开讨论，
注意到各级政府部门、政府间组织、产业部门、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为促进矿产金属矿业为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而开展的相关工作，
承认各国政府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以便对其特殊职权范围内的各个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工作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承认各国拥有开发利用本国资源的主权，
承认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特性，以及矿产金属矿业在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决心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促进矿产金属矿业为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决定：
建立一个矿产金属矿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政府间论坛，其职权范围如下。
目标
政府间论坛的目标是加强和促进矿产金属矿业部门为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职能
政府间论坛在自愿结成伙伴关系的原则基础上发挥其协商咨询职能。论坛将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讨论框架，以便就如何利用矿产金属矿业提供的机会和应对相关挑战的问题进行探讨。政府间论坛将召开会议，以便交流经验和信息，考虑并提供咨询意见，并在适当情况下提出建议以供各国政府、政府间机构和其他组织参考。政府间论坛将根据情况举行部长级会议或政府官员会议。
成员
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均可成为政府间论坛的成员。在论坛正式启动之前，有关国家可将其接受本论坛职权范围和程序规则的通知(确认书)寄给加拿大或南非。论坛正式启动之后，接受本论坛职权范围和程序规则的通知(确认书)应寄给秘书处。
本论坛的每个成员国将指定一个主管矿产或金属开发部门的部委或机构作为该国负责论坛事务的国家联络点。
观察员和专家
有关的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不是政府间论坛成员的联合国成员国以及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均可经论坛成员决定后以观察员身份应邀出席论坛会议。论坛执行委员会在与成员国协商后，也可根据议程或工作计划的需要，邀请其他有关团体或个人作为专家或顾问参加会议。
政府间论坛的运作
政府间论坛将：
· 在各个成员国均感方便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会议，
· 通过履行论坛职能所必要的程序规则，
· 根据适当的工作需要作出秘书处安排和财政安排，
· 作出与论坛运作有关的决定。
政府间论坛的性质
上述职权范围属于行政管理性质，因此不会构成成员国之间具有法律约束性的义务。本论坛的任何建议或决定都不具有法律约束性。
生效
当至少有25个国家的政府以书面形式向南非或加拿大发出通知，表示该国接受本论坛职权范围和程序规则的时候，上述职权范围即可生效。
本职权范围将在最初五年之内有效；五年之后，论坛成员国将有机会对政府间论坛的工作情况及其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进行重新评估。
修正
在出席论坛全体会议的大多数成员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可对本职权范围进行修正。秘书处将于召开全体会议日期至少90天之前向所有成员国散发修正方案。
